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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處理程序的建議修訂 

 

 

目的  

 

  關於修訂《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接獲有關議員登記

或申報個人利益、或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時的

處理程序》(下稱 "《程序》")，本文件請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監察委員會 ")委員考慮秘書處建議採取的方向和原則。  
 

 

背景  

 

2.  在 2013年 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上，監察委員會審議

第四屆立法會的監察委員會建議對《程序》作出的修訂。該等

修訂是後者參照處理多宗投訴的經驗後提出的。監察委員會

同意修訂《程序》，詳情如下：  

 

(a) 主席決定應否就監察委員會接獲的投訴召開會議

的時限，由兩個工作天延長至 3個工作天；  

 

(b) 在 主 席 決 定 召 開 會 議 後 安 排 召 開 首 次 會 議 的

時限，由7個工作天延長至10個工作天；  

 

(c) 明確劃分投訴的初步考慮階段和調查階段，包括在

哪些情況下監察委員會應由前者進入後者，以及更

清晰訂明兩個階段的程序步驟；  

 

(d) 使監察委員會得以在初步考慮階段考慮有關投訴

的現成資料，例如傳媒報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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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讓議員事先給予指示，表明是否想獲得通知針對

他們而監察委員會決定不予考慮的投訴。  

 

3.  為跟進修訂《程序》的建議，秘書處認為監察委員會需

商定以何方向和原則處理多個主要課題，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處理監察委員會不會考慮或不屬其職權範圍的投訴  

 

4.  根據現行的《程序》，監察委員會不會考慮符合以下描述

的投訴  

 

(a) 投訴是由匿名、不能辨別身份或無法取得聯絡的

人士作出的；或  

 

(b) 投訴是針對前任議員的；或  

 

(c) 投訴關乎議員被指稱在投訴日期之前 7年或以上

期間所作的作為或漏報事件 1。  

 

然而，秘書在按此通知投訴人及把該投訴發送給各委員備悉

前，必須請示監察委員會主席。  

 

5.  為精簡《程序》，現建議授權監察委員會秘書處理上文

第 4段所描述，或不屬《議事規則》第 73(c)及 (ca)條所訂的監察

委員會職權範圍的投訴。秘書在接獲此類投訴後，會隨即通知

投訴人 (如可聯絡得上的話 )，監察委員會不會考慮其投訴，並將

該投訴發送給各委員備悉。  

 

 

初步考慮階段的目的  

 

6.  現行的《程序》訂明，初步考慮階段的目的為 (i)確定投訴

的內容及指稱事宜所涉及的《議事規則》條文；及 (ii)掌握上述

投訴及指稱事宜的有關資料。在這階段，監察委員會可要求

被投訴的議員提交資料，以及為此邀請被投訴的議員或引用

《立法會 (權力及特權 )條例》(第 382章 )所賦予的權力，命令該議員

出席其會議。根據所掌握的資料，監察委員會可判斷投訴是否

成立，並向立法會建議應否處分被投訴的議員。  

 

                                                 
1
 《程序》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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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參考以往各屆監察委員會處理投訴的經驗後，有以

下的觀察所得：  

 

(a) 初步考慮階段可以十分漫長，因為有一宗個案的

初步考慮階段為時 18個月，其間舉行過20次會議；  

 

(b) 在初步考慮階段對投訴所作的考慮，本質上屬調查

工作，因為監察委員會會要求被投訴的議員就有關

的投訴作出解釋及提交資料；及  

 

(c) 監察委員會應否進入調查階段，取決於被投訴的

議員有否在初步考慮階段承認針對他／她的指稱

事項 2。  

 

8.  監察委員會委員認為必須處理上述課題，並認為若監察

委員會確定某項投訴屬其職權範圍，以及在考慮現成資料後，

便應決定是否跟進該投訴；而如果監察委員會決定跟進該

投訴，則應進入調查階段。  

 

9.  現建議修訂《程序》，以訂明若接獲的某項投訴不能以

上文第 5段所述的方式處理，主席須在 3個工作天內決定應否

召開會議考慮該投訴。如主席決定監察委員會應召開會議，該

會議須在 10個工作天內召開。與現行的《程序》一樣，如主席

決定無須召開會議考慮該投訴，監察委員會委員可表示不

同意，而若有過半數監察委員會委員 (不包括主席 )認為必須召開

會議，則監察委員會便一定要召開會議考慮該投訴，而會議日期

由主席決定。  

 

10.  現建議修訂《程序》，以訂明初步考慮階段的目的，是

讓監察委員會考慮投訴的內容、投訴涉及的《議事規則》條文，

以及所有現成的資料，然後決定應否調查該投訴。監察委員會

一旦決定調查該投訴，便會進入調查階段。如監察委員會決定

不調查該投訴，投訴人會獲告知監察委員會的決定及其理由。

在現行的《程序》下，監察委員會可在初步考慮階段要求被投

訴的議員提交資料，或者邀請該議員或根據第 382章命令他／她

出席其會議。然而，建議的修訂《程序》則有所不同；監察委

員會只會在進入調查階段後才採取上述的行動。  

 

                                                 
2
 《程序》第(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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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議的修訂《程序》可解決上文第 7段提及的問題，因

為初步考慮階段預計會較短，初步考慮階段與調查階段亦會有

清楚的區分，而監察委員會將全權決定是否進入調查階段。然

而，如採取這做法，即使某些投訴微不足道，監察委員會也必

須進入調查階段以處理該等投訴。  

 

 

在調查階段調查投訴 

 

12.  秘書處建議在修訂《程序》下的調查階段保留現行

《程序》的以下重點：  

 

(a) 監察委員會可邀請或根據第 382章命令任何人出席

其會議及出示文件；  

 

(b) 被投訴的議員可由最多 3名人士陪同出席 監察

委員會會議，但陪同人士不得向監察委員會發言；  

 

(c) 監察委員會須舉行閉門會議／聆訊以調查投訴，

除非被投訴的議員要求進行公開會議／聆訊；  

 

(d) 若投訴或相關事宜正受到執法機關調查，又或投訴

或相關事宜與在法庭待決的案件有關，監察委員會

可暫時中止其調查；  

 

(e) 監察委員會須向被投訴的議員提供其調查結果，並

考慮他／她的意見，然後才為調查結果定稿；及  

 

(f) 監察委員會完成調查後，須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以及告知投訴人調查的結果。  

 

 

作出處分建議的考慮因素 

 

13.  在現行的《程序》下，監察委員會若裁定某項投訴成立，

可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 3，就應否對被投訴的議員施加處分

作出建議。以往各屆和本屆的監察委員會在商議對被裁定違反

相關規則的被投訴議員是否建議施加處分時，曾考慮以下因素： 

 

 

                                                 
3
 《議事規則》第85條訂明，任何議員如不遵從第83、83AA、84(1)或(1A)條，可由立法會藉

訓誡或譴責，或暫停職務或權利的議案加以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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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議員違反相關規則是否屬蓄意的作為；及  

 

(b) 違規的事件與該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角色有否任何

利益衝突。  

 

14.  上文 (a)項的因素已載於現行的《程序》中 4。委員可考慮

除 (a)項以外，有否其他監察委員會可顧及的因素 (例如 (b)項 )亦

應在修訂《程序》中列明。這些因素不應視作詳盡無遺，而監

察委員會會根據每宗個案本身的情況和事實作出考慮。  

 

15.  按照建議的修訂《程序》處理投訴所採取的主要步驟的

流程表載於附錄。  

 

 

徵詢意見 

 

16.  上文闡述建議採取的方向和原則，以處理各個主要

課題。視乎委員的意見，秘書處會草擬修訂《程序》，供委員

考慮。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3 

2014年1月 24日  

 

                                                 
4
 《程序》第(19)段。 

 



 



監察委員會接獲針對某位議員的書面投訴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處理投訴的流程表

秘書

( a )  通知投訴人，監察委員會不會考慮該投訴；

( b )  把該投訴傳閱給各委員；及

( c )把該投訴轉送被投訴的議員（如該議員事前曾作此指示）

附錄 

該投訴是否   

(a) 由匿名／不能辨別身份的人士作出，或

(b) 針對前任議員，或

(c) 關乎超過７年前的行為，或

(d)超越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主席決定是否應舉行會議考慮該投訴

否

 是 

秘書把主席的決定及其
理由轉送各委員  

 否 

是否大多數委員表示

不同意主席的決定？

監察委員會舉行會議，以

(a )  確定投訴的內容；  

(b )  確定與投訴有關的規定；及

(c )  決定應否跟進該投訴

(a)  秘書把監察委員會的決定通知被投訴的議員；及  

(b)  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

跟進

秘書  

(a )  通知投訴人，監察委員會

不會調查該投訴；及

(b )把該投訴轉送被投訴的議員

（如該議員事前曾作此指示）

秘書

( a )  通知投訴人，監察委員會不會考慮該投訴；及

( b )  把該投訴轉送被投訴的議員（如該議員事前曾作此指示）

否

監察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包括建議的處分 (如有的話 )

調查完成

是

調查階段

初步考慮
階段

 是 

 不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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